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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9/2021_2022__E5_9F_8E_

E5_B8_82_E4_BE_9B_E6_c80_309283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

部令(第156号) 《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》已于2006年12月26

日经建设部第11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2007

年5月1日起施行。部 长 汪光焘二○○七年三月一日城市供水

水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水质管理，保障城市供

水水质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和《城市

供水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从

事城市供水活动，对城市供水水质实施监督管理，适用本规

定。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城市供水水质，是指城市公共供水及

自建设施供水（包括二次供水、深度净化处理水）的水质。 

本规定所称二次供水，是指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储存、加压等

设施，将城市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设施供水经储存、加压后再

供用户的形式。 本规定所称深度净化处理水，是指利用活性

碳、膜等技术对城市自来水或者其他原水作进一步处理后，

通过管道形式直接供给城市居民饮用的水。 本规定所称城市

供水单位，是指从事城市公共供水及自建设施供水（包括深

度净化处理供水）的企业和单位。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

门负责全国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。 省、自治区人民政

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

工作。 直辖市、市、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负

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水质监督管理工作。 涉及生活饮

用水的卫生监督管理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、卫生主管

部门按照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、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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